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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

沪崇府发〔2022〕54 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本区贯彻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

的决定》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关于本区贯彻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

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情况的报告，并开

展了专题询问。9 月 22 日，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关审议意见。

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建

议进行逐条梳理研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形成了

办理审议意见的报告。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2 —

一、加强禁捕决定宣贯，营造全民禁渔良好氛围

（一）丰富宣传形式，提升宣传广度

持续通过“上海崇明”“崇明三农”“警秀崇明”等新媒体

平台，开展《禁捕决定》、禁用渔具、垂钓管理等禁渔通告宣传，

确保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这种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知晓禁捕政

策；印发宣传手册 3 万份，制作宣传横幅 200 条，分发至乡镇、

部门，通过走村入户、上门指导和面对面宣传等方式，有针对性

地加强对沿江村民、外来务工人员的宣传引导，有效提高了重点

人群的政策知晓率；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划定提醒

短信推送范围，对进入长江堤岸往陆地一侧 1 公里范围内的移动

电话用户发送宣传短信，月均推送禁捕公益宣传短信 70 万余条。

（二）聚焦群众关切，拓展宣传深度

针对部分群众对禁捕政策认识模糊和理解不够透彻的问题，

及时修订完善禁捕政策宣传手册，录制长江禁渔公益广播，通过

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加深群众对禁捕政策和管理要求的认识。

成立长江禁捕政策宣讲队，深入禁捕一线向群众逐条、逐项宣传

禁捕政策，及时解答群众疑问，使群众真正理解全市禁渔新政策；

梳理长江禁捕以来违法犯罪案件，采用以案释法的方式开展警示

教育，对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有力震慑，纠正群众“捕一点、捞一

点不犯法”的错误思想。

（三）加强常态宣传，确保禁渔成效

持续加强对辖区港口码头、农（集）贸市场、餐饮场所、沿

江村居等重要场所宣传，通过在各村村口、村委会、集贸市场等



— 3 —

人流集中区域悬挂禁渔宣传横幅，在村公告栏张贴禁渔公告，在

微信工作群发送禁渔提示，引导辖区居民按照“水上不捕、市场

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要求规范行为；依托生态养护社、

河道保洁队等单位，成立长江禁捕巡护队，开展对巡护人员法律

法规培训，引导他们成为禁渔宣传员，做好每日巡河和禁捕普法

宣传工作；号召群众争当“千里眼”，发现在禁渔区、禁渔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等涉嫌非法捕捞的行为，及

时拨打举报电话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二、加强执法装备保障能力，全面提升禁捕监管效能

（一）保障必需，力争配齐配全执法装备

区财政筹措 400 万元渔政执法装备专用资金，配置 1 艘渔政

执法艇和 2 艘工作艇；积极对上沟通，向市级渔业主管部门建议

设立长江禁捕执法装备建设市级专项，为我区配置适合长江北

支、东滩等浅滩水域巡航的渔政船艇和渔政执法专用车辆。

（二）着眼长远，统筹谋划执法基地建设

区渔政部门对接客轮公司，整合现有渔政船艇和人员，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建强渔政执法保障基地，为执

法船停靠、维护和水上执法提供岸基保障；积极争取长江办、市

级部门对崇明长江北支或东部地区渔政执法执勤点建设的规划

选址、相关审批事项和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协调支持，解决该区

域地域偏、范围广、浅滩多、通行难等瓶颈问题。

（三）逐步完善，加大科技赋能助力禁捕

积极配合市农业农村委推进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建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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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7 个重点水域、港口港汊高清摄像头、光电雷达等设备安

装，利用科技手段加强涉水违法犯罪防控工作；完成长江禁捕智

能管控系统崇明专线的接入，落实专人负责预警研判、工作调度、

处置记录等工作。通过“人防+技防”“数字+机制”，初步形成

了市级指挥中心发布预警指令、区级指挥中心实时响应、执法人

员立即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实现了长江崇明段 2400 平方公里

水域全天候监管。自崇明专线接入以来，累计处理涉渔预警信息

32 条，立案 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 人。加快推进区级长江禁

捕指挥中心建设方案的编制、上报、审批，力争 2023 年一季度

完成指挥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无人机灵活机动优势，对长江北支

等船艇难以进入的广袤滩涂区域开展地毯式巡航检查，组织力

量，拔点清除，及时清理整治了隐蔽在滩涂芦苇荡中的“三无”

船舶，确保“三无”船舶常年“清零”状态。区农业农村委联合

区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网络监测，委托第三方技术公司，重点

监测“长江野生”“江鲜”等敏感关键词，累计新增监测电商平

台商户 618 家次，对刀鲚、凤鲚、鮰鱼、鲫鱼、大闸蟹、草鱼、

鳙鱼、鳊鱼、梭子蟹等 10 余个品种的水产品开展追溯管理。

三、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切实落实禁渔主体责任

（一）持续开展执法检查

紧扣“四清四无”工作目标，持续开展“清船、净岸、打非”

三大行动，严格按照长江禁捕管控责任区落实监管责任，调集渔

政执法力量，坚持开展全时段、全覆盖的巡航检查。聚焦省市交

界水域、崇明东滩、横沙东滩以及其他非法捕捞易发多发水域，

加大巡查频次和全天候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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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内陆河道管理

按照“非必要不保留”的原则，对登记的 41 艘自用船舶，建

档立卡，与所属单位签订不得从事捕捞活动承诺书，对无明确合

法用途的无主船舶按程序予以拆解，彻底消除“三无”船舶非法

捕捞隐患。始终保持日常巡查和专项行动相结合的方式，对内陆

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大对电捕鱼、地笼、丝网等非法捕

捞查处，保持常态化“清零”状态。指导乡镇依托生态养护社、

河道保洁队等建立禁捕巡护队伍，对沿江港口、滩涂、内陆河道

等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制止非法捕捞行为、清理地笼等违

规网具，有效解决了基层巡查力量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市场流通监管

聚焦“长江渔获物违法经营利用、长江江鲜虚假宣传营销”

等重点工作，持续开展农（集）贸市场、餐饮场所执法检查，重

点针对是否存在销售非法渔货物、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

行为、进货查验制度落实和水产品信息追溯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通过政策宣贯、签订告知承诺书等方式，对农（集）贸市场、餐

饮单位进行全覆盖宣传告知和执法检查。利用网络监管的优势，

对美团、饿了么等网络订餐平台加强监督检查，严查网络违法经

营禁捕禁售品种行为以及虚假宣传行为；加大渔具销售源头管

理，制定每季度专项检查计划，对辖区渔具店开展定期检查，严

查违禁渔具销售，确保不发生禁用渔具销售行为。

（四）加强规范垂钓管理

严格落实《关于加强和规范我市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垂钓管理



— 6 —

的通告》文件精神，制作“长江崇明段禁止垂钓区域图”“禁渔

政策宣传手册”等宣传材料，将我区垂钓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告

知群众。按照禁钓区、非禁钓区实行分区规范化管理，研究制定

本区非法垂钓案件追诉标准及案件移送程序，查办违法垂钓案件

3 起，行政罚款 1800 元。充分运用上海市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

统，对系统预警的非法垂钓信息及时分析研判，调动渔政、属地

乡镇、相关部门力量，对发现的问题立即处置。

四、完善联勤联动协作机制，协同发力推进长江禁捕

（一）加强部门联通

建立“先发现、即暂扣、再移交、后处置”的联动执法模式，

对问题线索做到“谁先发现、谁先响应”，有效提升执法监管处

置效能；聚焦“源头渔具、水域捕捞、末端买卖”三个环节，强

化渔政、公安、市场监管、水务等部门执法联动，不定期对农（集）

贸市场、渔具商店等进行执法检查，对涉渔违法犯罪人员做好“行

刑衔接”工作，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防止以罚代刑，形成强大的

执法震慑力，累计检查农（集）贸市场 615 个次，渔具商店 54

个次，签订告知承诺书 54 份。发挥渔政部门长江禁捕主力军作

用，会同长航公安局上海分局对长兴岛周边外来“三无”船舶返

潮现象进行整治，联合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对崇明三岛沿江开

展大巡查，会同区水务局对长江北支滩涂区域开展联合整治，深

入排查涉渔隐患点位，共计检查港口、船舶集中停泊点 34 个次，

清理整治“三无”船舶 8 艘，清除各类网具 1122 顶。

（二）加强区镇联动

构建区禁捕办牵头抓总、部门协调推进、乡镇具体落实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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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责任体系，将长江禁捕工作纳入乡镇机关绩效考核、乡村振兴

战略重点任务考核、河长制考核范围。区农业农村委认真梳理审

议意见形成办理工作表，明确乡镇责任，要求乡镇对照问题清单

进一步制定整改方案，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根据

2022 年崇明区长江禁捕管理工作要点，对照年度重点任务目标，

对乡镇及相关单位开展督查，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

的乡镇发函督办。已完成全区18个乡镇长江禁捕重点工作专项督查。

（三）深化区域协同

加强与毗邻省市的联络和对接，将长江禁捕工作由区内部门

联动延伸到长三角区域协同，按照《长三角地区长江禁渔水上联

合执法长效机制》，集中力量在长江口水域，开展执法巡航、监

督检查和集中整治；不定期通报渔业捕捞领域涉黑涉恶相关线

索，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有效破除了地域壁垒；联合江苏

太仓、启东、海门等渔政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3 次，加大交界

水域非法捕捞巡查共管力度，提高省际交界水域共管共治能力。

特此报告。

附件：关于审议意见问题整改行动清单

2022 年 11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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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审议意见问题整改行动清单
主要

方面

序

号
问题内容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备注

一、

禁捕

决定

宣传

贯彻

方面

1

一些村居、社区宣传还不够到位，

一些村民特别是部分外来务工人

员，对本市已经颁布实施《禁捕

决定》还不了解。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沿江乡镇村居

村民、外来务工人员的宣传工作，

通过走村入户、上门指导面对面

宣传，做到法律宣传贯彻无死角。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水务局、区公安

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

交通委；乡镇人民政府及

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2

部分群众虽然对《禁捕决定》有

所了解，但对于禁捕的具体范围、

方式等了解不清，不知道自己的

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规定。

采取多元化宣传方式，通过网络、

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

全方位宣传《禁捕决定》，梳理

一批非法捕捞的典型案例，持续

开展“以案释法”，加强警示教

育，形成对非法捕捞的震慑效果。

区公安分局、区农业农村

委（渔政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已印发宣传手册 3万

份，制作宣传横幅

200 条，分发到乡镇、

部门，要求工作人员

深入禁捕一线，向群

众逐条、逐项宣传禁

捕政策。

3

一些人心存侥幸，受利益驱使铤

而走险，非法捕捞事件时有发生。

一些重点水域以及夜间时段，仍

有不法分子在禁渔区、禁渔期、

内陆河道罔顾禁令偷捕，部分水

域地笼、丝网存在回潮现象，一

人多杆、一线多钩等违规垂钓仍

有发生。

通过宣传发动，引导鼓励群众积

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加大非法

捕捞查处，加大内陆河道专项执

法检查，加大违规垂钓查处、加

大市场野生水产品销售查处。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市

场监管局；乡镇人民政府

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制定“崇明区打击非

法捕捞暨‘春雷 9

号’”联合执法行动

方案，开展非法捕捞

查处，已上报专项执

法行动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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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方面

序

号
问题内容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备注

二、

禁捕

执法

装备

保障

方面

4 执法船艇配备不足。
抓紧采购渔政执法快艇、渔政执

法工作艇等执法装备。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门）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已筹措专项资金400万

元，配置渔政执法艇1

艘，渔政工作艇2艘。

5 缺少执法船专用码头。

抓紧与轮船公司对接，细化完善

相关整合方案；现场踏看长江北

支渔政执勤点，落实执法车辆、

执法人员、辅助执法人员到位，研究

北支渔政执法执勤点执法建设。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门）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与上海客运轮船公司

对接完善相关渔政执

法保障基地方案；

争取市级部门对崇

明长江北支或东部

地区渔政执法执勤

点建设的规划选址、

相关审批事项等方

面协调支持。

6
本区长江禁捕“四个平台”系统

建设还不够完善。

加快本区长江禁捕指挥中心建

设，2023 年一季度指挥中心初步

建成，与市级长江禁捕智能化系

统对接，调度本区长江禁捕工作。

区农业农村委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已完成区级指挥中

心建设方案编制上

报工作，待区发改委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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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方面

序

号
问题内容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备注

三、

禁捕

监管

能力

建设

方面

7 常态化监管难度大。

乡镇、部门持续开展“清船、净

岸、打非”等专项行动，加大重

点区域、重点时段的非法捕捞查

处，对港口、河道等区域加大巡

查频次和全天候执法力度。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水

务局、区交通委；乡镇人

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8
内陆河道非法捕捞现象仍屡禁不

绝。

加大对内陆河道电捕鱼、地笼、

丝网等捕鱼行为的巡查执法，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乡镇要加

快护渔队伍建设，加大河道巡查，

发现问题立即处置。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水

务局、区交通委；乡镇人

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乡镇完成长江禁捕

巡护队建设，已上报

相关管理办法、人员

名册等，有效解决了

基层巡查力量不足

的问题。

9 市场流通领域监管仍需加强。

完善水产品市场信息追溯平台建

设，加强淡水产品销售查验及档

案记录日常检查，加强线上经营

行为监管。抓好渔具商店“回头

看”，制定专项检查方案。

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

村委（渔政部门）、区公

安分局；乡镇人民政府。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10 垂钓管理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加大禁止垂钓区日常监管，形成

水陆共查的监管方式，严查垂钓

行为；对非禁止垂钓区垂钓开展

宣传教育，进行规范化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门）、

区公安分局、区水务局；

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查办违法垂钓案件 3

起，行政罚款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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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方面

序

号
问题内容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备注

四、

联合

执法

机制

完善

方面

11 各部门还需进一步形成合力。

建立更加完善的市与区、部门与

乡镇的联合执法机制，部门间联

合执法形成常态化，部门与乡镇

要经常性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

刑衔接，相关涉渔案件线索要及

时移送。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市

场监管局、区水务局、区

交通委；乡镇人民政府及

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12
区、乡镇联合执法紧密度还需进

一步提高。

加大对乡镇、部门工作开展情况

的督查考核，乡镇、部门进一步

研究联动机制。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市

场监管局、区水务局；乡

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13 信息共享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巩固长三角区域联动机制，形成

更加紧密的联合执法、协同执法，

加大省际交界水域共管共治能力。

区农业农村委（渔政部

门）、区公安分局、区市

场监管局。

迅速落实

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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